广元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25年涉企行政检查分类事项

填报单位：广元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实施依据
	检查内容及检查要求
	检查方式（检查类型）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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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效力位阶
	依据内容
（具体到条款项目的内容）
	
	
	
	
	
	
	市
	县
	乡
	市
	县
	乡
	
	

	1
	对成品油流通企业的监督检查
	成品油流通企业单位
	行政
法规
	商务部《关于做好石油成品油流通管理“放管服”改革工作的通知》二、做好零售经营资格审批下放移交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同)商务(经信、能源)主管部门要在各地政府统一部署安排下，有序将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批及管理工作移交给地市级人民政府，由地市级人民政府确定具体执行部门，负责审批及行业管理工作。四、加强石油成品油流通行业管理。审批取消、下放后，各省商务（经信、能源）主管部门要按照“三定方案”，继续做好石油成品油流通行业管理工作。指导地市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执行部门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加强行业监督检查。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第十八条 各级经信部门应当依据本地石油成品油流通管理相关规定，加强对本辖区原油、成品油流通企业的监督检查，要求原油成品油批发、仓储企业建立购销和出入库台账制度，完善油品来源、销售去向、检验报告、检查记录等凭证材料档案。

各级经信部门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检查企业台账制度建立执行情况，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理或者提请有关部门予以查处，并将查处情况向社会公开，对检查中存在问题的企业下达整改通知书，不属于经信部门职责的，应及时将企业违法违规行为通报相关职能部门,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查处工作。
	检查内容：对成品油流通企业经营活动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要求：对成品油流通企业的证照、制度建设、安全管理、购销台账等情况进行检查
	现场

检查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电力与油气管理科
	公安部门、

生态环境部门、

应急管理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气象部门
	全年1次
	√
	√
	
	√
	
	
	
	

	2
	民爆物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监督管理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
	行政法规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   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

安全生产监督、铁路、交通、民用航空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做好民用爆炸物品的有关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组织查处非法生产、销售、购买、储存、运输、邮寄、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行为。
	检查内容：对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条件、安全生产条件等情况的检查

检查要求：重点检查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条件等情况，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安全生产的部署要求、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安全隐患排查、安全设施是否到位等内容。
	现场

检查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市委军民融合办秘书科
	——
	每季度1次，全年4次
	√
	√
	
	
	√
	
	
	

	3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监督管理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业
	行政法规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   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

安全生产监督、铁路、交通、民用航空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做好民用爆炸物品的有关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组织查处非法生产、销售、购买、储存、运输、邮寄、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行为。
	检查内容：对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条件、安全条件等情况的检查

检查要求：重点检查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条件等情况，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安全生产的部署要求、安全隐患排查、安全设施是否到位等内容。
	现场

检查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市委军民融合办秘书科
	——
	每季度1次，全年4次
	√
	√
	
	
	√
	
	
	

	4
	对涉盐生产经营有关单位、个人开展监督检查
	食盐定点批发企业、食盐零售单位和用盐单位


	行政法规
	《食盐专营办法》第二十三条  盐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二）查阅或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购销记录及其他有关资料；（三）查封、扣押与涉嫌盐业违法行为有关的食盐及原材料，以及用于违法生产或者销售食盐的工具、设备；（四）查封涉嫌违法生产或者销售食盐的场所。
	检查内容：对食盐经营主体经营状况及非食用盐管理情况的检查


检查要求：检查食盐购进、储备、批发、零售情况以及工业盐等非食用盐的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查阅或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购销记录及其他有关资料。
	现场

检查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食品饮料科
	市场监管部门
	全年1次
	√
	√
	
	√
	
	
	
	

	5
	工业节能监察
	重点用能企业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二十五条、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五十五条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二款、四十条

《工业节能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检查内容：对重点用能企业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我省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情况的检查


检查要求：能源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情况，能源管理岗位设立情况，能源管理负责人任用履职情况，节能技术改造情况，能源计量、能源消费统计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执行情况，节能教育培训开展情况，用能设备和生产工艺淘汰制度执行情况、上年度能源消费情况。
	现场

检查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环境与综合利用科（市节能监察中心）
	——
	全年1次，分阶段完成
	√
	√
	
	√
	
	
	
	

	6
	对生产、经营、使用监控化学品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监督检查
	从事监控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五条 生产、经营或者使用监控化学品的，应当依照本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申报生产、经营或者使用监控化学品的有关资料、数据和使用目的，接受化学工业主管部门的检查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 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监控化学品的管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监控化学品的管理工作，各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事务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细则的实施。
	检查内容：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从事监控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以及进出口单位的监控化学品有关情况的监督检查

检查要求：对监控化学品生产和使用企业，检查国际视察准备工作、生产使用原始记录、原料出入库记录、记录保存期限及完整性、年度数据宣布等；对经营企业，检查运输和储存全过程管理能力、管理制度、经营记录等。
	现场

检查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能源化工科
	——
	——
	√
	√
	
	√
	
	
	
	

	7
	对无线电频率使用情况和在用的无线电台（站）的检查检测
	在用的无线电台（站）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对无线电频率的使用情况和在用的无线电台(站)进行检查和检测，保障无线电台(站)的正常使用，维护正常的无线电波秩序。
	检查内容：对无线电频率使用情况和在用的无线电台（站）的检查检测
检查要求：对无线电频率的使用情况和在用的无线电台（站）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检查和检测
	现场

检查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无线电管理科
	——
	全年1次
	√
	
	
	√
	
	
	
	

	8
	对生产、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监督检查
	生产、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的企业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六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生产、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配合监督检查，并及时向无线电管理机构通报其在产品质量监督、市场监管执法过程中发现的违法生产、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的行为。
	检查内容：对生产、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监督检查

检查要求：对生产、销售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销售备案等情况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


	现场

检查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无线电管理科
	市场监管部门
	全年1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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